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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 

 

提名委員會權責範圍 

(“委員會”) 

於 2005 年 7 月 14 日經董事會採納 

於 2011 年 8 月 15 日經董事會第一次修改 

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經董事會第二次修改 

 

會員身份 

 

1. 委員會應由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各董事，「董事」）不時委任的不少於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 

 

2. 委員會的主席應由董事會三名成員中提名一人擔任。 

 

3. 公司的公司秘書或其指定的代理人應擔任委員會秘書。 

 

會議流程 

 

4. 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應按照委員會的工作要求舉行額外的會議。 

 

5. 此外，委員會主席可酌情或應委員會任何成員的要求召開額外的會議。 

 

6. 會議法定人數為兩名委員會成員。 

 

7. 會議程序應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中有關董事會議和程序的規定進行。 

 

權限，職責及功能 

 

8. 委員會應 

 

(a) 制定提名政策讓董事會考慮，及執行董事會通過的提名政策； 

 

(b) 沒有上述一般性的偏見如下： 

 

(i) 考慮董事的挑選準則，發展讓股東投票尋找和選擇合適董事會成員的程序； 

 

(ii) 確認及提名候選人予董事會，使其向股東建議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應提供詳盡

的候選人資歷予董事會及股東，使其能在有充足資料下作出決定； 

 

(iii) 確認及提名候選人以讓董事會決議填補董事恆常空缺； 

 

(iv) 至少每年檢討一次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和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和經驗），並對

任何擬議的董事會變動提出建議，以補充公司的公司戰略； 

 

(v)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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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建議董事會關於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繼任計劃的有關事項； 

 

(vii) 執行有關事項以行駛董事會給予委員會的權力及功能；及 

 

(viii) 符合因應董事會或公司章程或有關法例的要求、方向及條例。 

 

應向委員會提供足夠的資源來履行其職責。董事會授權委員會獲得獨立專業意見以履

行其職責，費用由公司承擔。委員會應負責制定遴選標準、選擇、任命和設定任何向

委員會提供意見的外部顧問的職權範圍。 

 

報告程序 

 

9. 委員會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委員會主席應在委員會會議後接着的董事會會議向董

事會報告委員會的發現及建議。 

 

- 完 - 

 

註釋： 

 

1. 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86(3)條，董事有權在任何時候委任任何人士事填補董事

會臨時空缺或加入董事會。任何獲董事會委派的董事可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

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2. 根據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87(1)條，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的(或倘

該數目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數目)的董事須輪席告退。每名

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席告退一次。 

 

3.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3-4(4)，就擬提議選舉一名人士出

任董事會而向發行人發出通知的最短期限，以及就該名人士表明願意接受選舉而向發

行人發出通知的最短期限，將最少為7天。 

 

4.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3-4(5)，提交附錄3-4(4)分段所述

通知的期間，由發行人就該選舉發送會議通知之後開始計算，而該期限不得遲於會議

舉行日期之前7天(或之前)結束。 

 

5.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70條，如發行人在刊發股東大會

通告後，收到一名股東提名某名人士於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的通知，發行人須按照

《上市規則》第2.07C條的規定刊登公告或發出補充通函；公告或補充通函內須包括該

被提名參選董事人士的資料。 

（註： 發行人必須評估是否需要將選舉董事的會議押後，以讓股東有至少10個營業日

考慮公告或補充通函所披露的有關資料。) 

 
 
附註： 此中文譯本只作為參考用途，若有任何歧義，以英文譯本為準。 


